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00號

抗  告  人  賈志杰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昀倫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提存物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5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事聲字第33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主張：伊、第三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謙

商旅公司）與相對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相對人主張伊及謙

商旅公司應連帶給付相對人違約金新臺幣（下同）1,300萬

元，對伊及謙商旅公司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全

字第245號裁定准為假扣押（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伊前

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原法院112年度存字第82號提存書

（下稱系爭提存書）提存1,300萬元供擔保（下稱系爭擔保

金）撤銷假扣押執行。因系爭假扣押裁定關於准就伊財產為

假扣押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下稱

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廢棄，並駁回相對人此部分之聲

請確定在案，伊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伊係為自己利益提供

系爭擔保金，與謙商旅公司無關，伊並無為謙商旅公司供擔

保之意思，應得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1款

規定，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詎原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

伊之聲請（下稱原處分），原法院亦裁定駁回伊之異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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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原裁定），顯有不當，爰聲明廢棄原裁定，並裁定准予返

還系爭擔保金云云。

二、相對人則以：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金時，並未載明其僅係為

自身利益供擔保，觀諸系爭提存書所載內容，難認抗告人僅

係為自己利益而供擔保；又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並未

分別酌定抗告人、謙商旅公司得免為假扣押之各自擔保金

額，足認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金，係為其本人及謙商旅公司

供擔保。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並未廢棄謙商旅公司部分

之假扣押裁定，本件應供擔保之原因仍未消滅，抗告人聲請

返還系爭擔保金，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同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

命返還其提存物或保證書。所謂供擔保之原因消滅，在撤銷

假扣押提供反擔保之場合，係指債權人無損害之發生，或債

務人本案勝訴確定，或債務人已賠償債權人所生之損害而言

（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83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假

扣押執行程序因抗告人提供反擔保而未能執行，該擔保即係

為保全相對人可能因之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得以受償。

四、經查相對人與抗告人、謙商旅公司間遷讓房屋等事件，相對

人聲請對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名下財產為假扣押，經系爭假

扣押裁定准許，相對人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原法院111年度

存字第1778號提存事件提供434萬元為擔保，聲請對抗告人

及謙商旅公司之財產為假扣押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

（下稱執行法院）111年度司執全字第332號假扣押強制執行

事件執行（下稱系爭假扣押執行）在案；抗告人為免為或撤

銷假扣押，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系爭提存書提存系爭擔保

金，執行法院因而塗銷查封登記並撤銷對抗告人、謙商旅公

司所發之執行命令；另抗告人亦對系爭假扣押裁定提起抗

告、再抗告，經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

定中關於准就抗告人財產為假扣押部分確定在案，有系爭假

扣押裁定、系爭提存書、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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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56號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等可稽（見原法

院司聲卷17-22、33-41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假扣押執行

及系爭提存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五、觀諸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記載：相對人（即本件抗告

人及謙商旅公司）如為聲請人（即本件相對人）以1,300萬

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見原法院司聲

卷17頁）；抗告人即據此裁定主文，以系爭提存書提存系爭

擔保金（該提存書所載提存原因及事實為：「提供擔保聲請

撤銷假扣押」），原法院提存所函知執行法院抗告人已提供

反擔保免為假扣押執行，故相對人前以434萬元為抗告人及

謙商旅公司供擔保後所執行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之財產（含

動產及不動產），均遭撤銷假扣押執行等節，經本院核閱系

爭假扣押執行事件卷宗無訛，可認抗告人提存之系爭擔保

金，係為全體債務人利益而供擔保，本件是否可認為應供擔

保之原因消滅，應以全體債務人是否均符合應供擔保之原因

消滅定之。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僅廢棄准就抗告人財產

為假扣押部分，並未廢棄准就謙商旅公司財產為假扣押部分

之裁定，可認為相對人仍有可能因抗告人提供擔保使全體債

務人（即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免為假扣押，而受有債權無

法全部受清償之損害，依前揭說明，難認本件應供擔保之原

因已全部消滅。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於法不合，不

應准許。雖抗告人主張：其係為自己之利益而提供擔保，非

為系爭假扣押執行全部提供擔保云云，惟觀諸系爭提存事件

之卷證，抗告人於提供系爭擔保金時，並未表明其僅係為其

本人之利益提供擔保，又自系爭提存書形式審查，亦難認抗

告人僅係為其本人利益提供擔保。再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

2項並未分別酌定抗告人、謙商旅公司得聲請免為假扣押之

擔保金額，而係就全體債務人酌定反擔保金額，抗告人依系

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提供擔保金額，謙商旅公司即得同

免假扣押，系爭擔保金所擔保者，顯係相對人因全體債務人

（即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免為假扣押可能所受債權無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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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延受償之損害。另抗告人亦未提出另一債務人已符合前揭

規定而得聲請返還擔保金之證明，依系爭假扣押裁定所載，

抗告人所提供之擔保金係為全體債務人而為之，亦無從分割

或僅退還部分擔保金。

六、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所提供系爭擔保金係為全體債務人利

益而供擔保，且尚無從認已無損害發生，或有債務人本案勝

訴確定，或就債權人所生損害已經賠償，或系爭假扣押裁定

全部經撤銷確定等情形，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與民

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符。原處分駁

回其聲請及原裁定駁回其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

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鄭威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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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00號
抗  告  人  賈志杰


相  對  人  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昀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提存物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事聲字第3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主張：伊、第三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謙商旅公司）與相對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相對人主張伊及謙商旅公司應連帶給付相對人違約金新臺幣（下同）1,300萬元，對伊及謙商旅公司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全字第245號裁定准為假扣押（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伊前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原法院112年度存字第82號提存書（下稱系爭提存書）提存1,300萬元供擔保（下稱系爭擔保金）撤銷假扣押執行。因系爭假扣押裁定關於准就伊財產為假扣押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下稱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廢棄，並駁回相對人此部分之聲請確定在案，伊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伊係為自己利益提供系爭擔保金，與謙商旅公司無關，伊並無為謙商旅公司供擔保之意思，應得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詎原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伊之聲請（下稱原處分），原法院亦裁定駁回伊之異議（下稱原裁定），顯有不當，爰聲明廢棄原裁定，並裁定准予返還系爭擔保金云云。
二、相對人則以：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金時，並未載明其僅係為 自身利益供擔保，觀諸系爭提存書所載內容，難認抗告人僅係為自己利益而供擔保；又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並未分別酌定抗告人、謙商旅公司得免為假扣押之各自擔保金額，足認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金，係為其本人及謙商旅公司供擔保。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並未廢棄謙商旅公司部分之假扣押裁定，本件應供擔保之原因仍未消滅，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同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 命返還其提存物或保證書。所謂供擔保之原因消滅，在撤銷假扣押提供反擔保之場合，係指債權人無損害之發生，或債務人本案勝訴確定，或債務人已賠償債權人所生之損害而言（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83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假扣押執行程序因抗告人提供反擔保而未能執行，該擔保即係為保全相對人可能因之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得以受償。
四、經查相對人與抗告人、謙商旅公司間遷讓房屋等事件，相對人聲請對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名下財產為假扣押，經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相對人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原法院111年度存字第1778號提存事件提供434萬元為擔保，聲請對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之財產為假扣押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11年度司執全字第332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執行（下稱系爭假扣押執行）在案；抗告人為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系爭提存書提存系爭擔保金，執行法院因而塗銷查封登記並撤銷對抗告人、謙商旅公司所發之執行命令；另抗告人亦對系爭假扣押裁定提起抗告、再抗告，經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中關於准就抗告人財產為假扣押部分確定在案，有系爭假扣押裁定、系爭提存書、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56號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等可稽（見原法院司聲卷17-22、33-41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假扣押執行及系爭提存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五、觀諸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記載：相對人（即本件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如為聲請人（即本件相對人）以1,300萬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見原法院司聲卷17頁）；抗告人即據此裁定主文，以系爭提存書提存系爭擔保金（該提存書所載提存原因及事實為：「提供擔保聲請撤銷假扣押」），原法院提存所函知執行法院抗告人已提供反擔保免為假扣押執行，故相對人前以434萬元為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供擔保後所執行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之財產（含動產及不動產），均遭撤銷假扣押執行等節，經本院核閱系爭假扣押執行事件卷宗無訛，可認抗告人提存之系爭擔保金，係為全體債務人利益而供擔保，本件是否可認為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應以全體債務人是否均符合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定之。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僅廢棄准就抗告人財產為假扣押部分，並未廢棄准就謙商旅公司財產為假扣押部分之裁定，可認為相對人仍有可能因抗告人提供擔保使全體債務人（即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免為假扣押，而受有債權無法全部受清償之損害，依前揭說明，難認本件應供擔保之原因已全部消滅。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於法不合，不應准許。雖抗告人主張：其係為自己之利益而提供擔保，非為系爭假扣押執行全部提供擔保云云，惟觀諸系爭提存事件之卷證，抗告人於提供系爭擔保金時，並未表明其僅係為其本人之利益提供擔保，又自系爭提存書形式審查，亦難認抗告人僅係為其本人利益提供擔保。再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並未分別酌定抗告人、謙商旅公司得聲請免為假扣押之擔保金額，而係就全體債務人酌定反擔保金額，抗告人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提供擔保金額，謙商旅公司即得同免假扣押，系爭擔保金所擔保者，顯係相對人因全體債務人（即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免為假扣押可能所受債權無法或遲延受償之損害。另抗告人亦未提出另一債務人已符合前揭規定而得聲請返還擔保金之證明，依系爭假扣押裁定所載，抗告人所提供之擔保金係為全體債務人而為之，亦無從分割或僅退還部分擔保金。
六、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所提供系爭擔保金係為全體債務人利益而供擔保，且尚無從認已無損害發生，或有債務人本案勝訴確定，或就債權人所生損害已經賠償，或系爭假扣押裁定全部經撤銷確定等情形，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與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符。原處分駁回其聲請及原裁定駁回其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鄭威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00號
抗  告  人  賈志杰

相  對  人  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昀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提存物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5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事聲字第33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主張：伊、第三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謙
    商旅公司）與相對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相對人主張伊及謙
    商旅公司應連帶給付相對人違約金新臺幣（下同）1,300萬
    元，對伊及謙商旅公司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全
    字第245號裁定准為假扣押（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伊前
    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原法院112年度存字第82號提存書（
    下稱系爭提存書）提存1,300萬元供擔保（下稱系爭擔保金
    ）撤銷假扣押執行。因系爭假扣押裁定關於准就伊財產為假
    扣押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下稱本
    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廢棄，並駁回相對人此部分之聲請
    確定在案，伊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伊係為自己利益提供系
    爭擔保金，與謙商旅公司無關，伊並無為謙商旅公司供擔保
    之意思，應得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詎原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伊
    之聲請（下稱原處分），原法院亦裁定駁回伊之異議（下稱
    原裁定），顯有不當，爰聲明廢棄原裁定，並裁定准予返還
    系爭擔保金云云。
二、相對人則以：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金時，並未載明其僅係為
     自身利益供擔保，觀諸系爭提存書所載內容，難認抗告人
    僅係為自己利益而供擔保；又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並
    未分別酌定抗告人、謙商旅公司得免為假扣押之各自擔保金
    額，足認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金，係為其本人及謙商旅公司
    供擔保。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並未廢棄謙商旅公司部分
    之假扣押裁定，本件應供擔保之原因仍未消滅，抗告人聲請
    返還系爭擔保金，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同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
    定 命返還其提存物或保證書。所謂供擔保之原因消滅，在
    撤銷假扣押提供反擔保之場合，係指債權人無損害之發生，
    或債務人本案勝訴確定，或債務人已賠償債權人所生之損害
    而言（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83號裁定意旨參照）。本
    件假扣押執行程序因抗告人提供反擔保而未能執行，該擔保
    即係為保全相對人可能因之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得以受償
    。
四、經查相對人與抗告人、謙商旅公司間遷讓房屋等事件，相對
    人聲請對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名下財產為假扣押，經系爭假
    扣押裁定准許，相對人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原法院111年度
    存字第1778號提存事件提供434萬元為擔保，聲請對抗告人
    及謙商旅公司之財產為假扣押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
    下稱執行法院）111年度司執全字第332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
    件執行（下稱系爭假扣押執行）在案；抗告人為免為或撤銷
    假扣押，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系爭提存書提存系爭擔保金，
    執行法院因而塗銷查封登記並撤銷對抗告人、謙商旅公司所
    發之執行命令；另抗告人亦對系爭假扣押裁定提起抗告、再
    抗告，經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中關
    於准就抗告人財產為假扣押部分確定在案，有系爭假扣押裁
    定、系爭提存書、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抗字第856號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等可稽（見原法院司
    聲卷17-22、33-41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假扣押執行及系
    爭提存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五、觀諸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記載：相對人（即本件抗告
    人及謙商旅公司）如為聲請人（即本件相對人）以1,300萬
    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見原法院司聲
    卷17頁）；抗告人即據此裁定主文，以系爭提存書提存系爭
    擔保金（該提存書所載提存原因及事實為：「提供擔保聲請
    撤銷假扣押」），原法院提存所函知執行法院抗告人已提供
    反擔保免為假扣押執行，故相對人前以434萬元為抗告人及
    謙商旅公司供擔保後所執行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之財產（含
    動產及不動產），均遭撤銷假扣押執行等節，經本院核閱系
    爭假扣押執行事件卷宗無訛，可認抗告人提存之系爭擔保金
    ，係為全體債務人利益而供擔保，本件是否可認為應供擔保
    之原因消滅，應以全體債務人是否均符合應供擔保之原因消
    滅定之。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僅廢棄准就抗告人財產為
    假扣押部分，並未廢棄准就謙商旅公司財產為假扣押部分之
    裁定，可認為相對人仍有可能因抗告人提供擔保使全體債務
    人（即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免為假扣押，而受有債權無法
    全部受清償之損害，依前揭說明，難認本件應供擔保之原因
    已全部消滅。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於法不合，不應
    准許。雖抗告人主張：其係為自己之利益而提供擔保，非為
    系爭假扣押執行全部提供擔保云云，惟觀諸系爭提存事件之
    卷證，抗告人於提供系爭擔保金時，並未表明其僅係為其本
    人之利益提供擔保，又自系爭提存書形式審查，亦難認抗告
    人僅係為其本人利益提供擔保。再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
    項並未分別酌定抗告人、謙商旅公司得聲請免為假扣押之擔
    保金額，而係就全體債務人酌定反擔保金額，抗告人依系爭
    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提供擔保金額，謙商旅公司即得同免
    假扣押，系爭擔保金所擔保者，顯係相對人因全體債務人（
    即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免為假扣押可能所受債權無法或遲
    延受償之損害。另抗告人亦未提出另一債務人已符合前揭規
    定而得聲請返還擔保金之證明，依系爭假扣押裁定所載，抗
    告人所提供之擔保金係為全體債務人而為之，亦無從分割或
    僅退還部分擔保金。
六、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所提供系爭擔保金係為全體債務人利
    益而供擔保，且尚無從認已無損害發生，或有債務人本案勝
    訴確定，或就債權人所生損害已經賠償，或系爭假扣押裁定
    全部經撤銷確定等情形，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與民
    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符。原處分駁
    回其聲請及原裁定駁回其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
    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鄭威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00號
抗  告  人  賈志杰

相  對  人  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昀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提存物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事聲字第3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主張：伊、第三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謙商旅公司）與相對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相對人主張伊及謙商旅公司應連帶給付相對人違約金新臺幣（下同）1,300萬元，對伊及謙商旅公司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全字第245號裁定准為假扣押（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伊前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原法院112年度存字第82號提存書（下稱系爭提存書）提存1,300萬元供擔保（下稱系爭擔保金）撤銷假扣押執行。因系爭假扣押裁定關於准就伊財產為假扣押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下稱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廢棄，並駁回相對人此部分之聲請確定在案，伊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伊係為自己利益提供系爭擔保金，與謙商旅公司無關，伊並無為謙商旅公司供擔保之意思，應得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詎原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伊之聲請（下稱原處分），原法院亦裁定駁回伊之異議（下稱原裁定），顯有不當，爰聲明廢棄原裁定，並裁定准予返還系爭擔保金云云。
二、相對人則以：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金時，並未載明其僅係為 自身利益供擔保，觀諸系爭提存書所載內容，難認抗告人僅係為自己利益而供擔保；又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並未分別酌定抗告人、謙商旅公司得免為假扣押之各自擔保金額，足認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金，係為其本人及謙商旅公司供擔保。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並未廢棄謙商旅公司部分之假扣押裁定，本件應供擔保之原因仍未消滅，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同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 命返還其提存物或保證書。所謂供擔保之原因消滅，在撤銷假扣押提供反擔保之場合，係指債權人無損害之發生，或債務人本案勝訴確定，或債務人已賠償債權人所生之損害而言（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83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假扣押執行程序因抗告人提供反擔保而未能執行，該擔保即係為保全相對人可能因之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得以受償。
四、經查相對人與抗告人、謙商旅公司間遷讓房屋等事件，相對人聲請對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名下財產為假扣押，經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相對人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原法院111年度存字第1778號提存事件提供434萬元為擔保，聲請對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之財產為假扣押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11年度司執全字第332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執行（下稱系爭假扣押執行）在案；抗告人為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以系爭提存書提存系爭擔保金，執行法院因而塗銷查封登記並撤銷對抗告人、謙商旅公司所發之執行命令；另抗告人亦對系爭假扣押裁定提起抗告、再抗告，經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中關於准就抗告人財產為假扣押部分確定在案，有系爭假扣押裁定、系爭提存書、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56號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等可稽（見原法院司聲卷17-22、33-41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假扣押執行及系爭提存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五、觀諸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記載：相對人（即本件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如為聲請人（即本件相對人）以1,300萬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見原法院司聲卷17頁）；抗告人即據此裁定主文，以系爭提存書提存系爭擔保金（該提存書所載提存原因及事實為：「提供擔保聲請撤銷假扣押」），原法院提存所函知執行法院抗告人已提供反擔保免為假扣押執行，故相對人前以434萬元為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供擔保後所執行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之財產（含動產及不動產），均遭撤銷假扣押執行等節，經本院核閱系爭假扣押執行事件卷宗無訛，可認抗告人提存之系爭擔保金，係為全體債務人利益而供擔保，本件是否可認為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應以全體債務人是否均符合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定之。本院抗更一字第25號裁定僅廢棄准就抗告人財產為假扣押部分，並未廢棄准就謙商旅公司財產為假扣押部分之裁定，可認為相對人仍有可能因抗告人提供擔保使全體債務人（即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免為假扣押，而受有債權無法全部受清償之損害，依前揭說明，難認本件應供擔保之原因已全部消滅。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於法不合，不應准許。雖抗告人主張：其係為自己之利益而提供擔保，非為系爭假扣押執行全部提供擔保云云，惟觀諸系爭提存事件之卷證，抗告人於提供系爭擔保金時，並未表明其僅係為其本人之利益提供擔保，又自系爭提存書形式審查，亦難認抗告人僅係為其本人利益提供擔保。再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並未分別酌定抗告人、謙商旅公司得聲請免為假扣押之擔保金額，而係就全體債務人酌定反擔保金額，抗告人依系爭假扣押裁定主文第2項提供擔保金額，謙商旅公司即得同免假扣押，系爭擔保金所擔保者，顯係相對人因全體債務人（即抗告人及謙商旅公司）免為假扣押可能所受債權無法或遲延受償之損害。另抗告人亦未提出另一債務人已符合前揭規定而得聲請返還擔保金之證明，依系爭假扣押裁定所載，抗告人所提供之擔保金係為全體債務人而為之，亦無從分割或僅退還部分擔保金。
六、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所提供系爭擔保金係為全體債務人利益而供擔保，且尚無從認已無損害發生，或有債務人本案勝訴確定，或就債權人所生損害已經賠償，或系爭假扣押裁定全部經撤銷確定等情形，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與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符。原處分駁回其聲請及原裁定駁回其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馬傲霜
                            法  官  鄭威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